陆河县食品加工工业园区（一期）建设项目
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陆河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陆河自然资〔2021〕327号）等规定，为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陆河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确保陆河县食品加工工业园区（一期）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征地拆迁范围
（一）征地范围
项目用地选址位于河田镇砂坑村，西至东环路，东至外东环路，南至规划一纵路（通新能源技工学校道路），北至砂坑村石地洋。陆河县食品加工工业园区（一期）建设项目预计征地305亩。
（二）拆迁范围
项目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地面附着物。
二、土地征收政策措施
（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根据《陆河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陆河自然资〔2021〕327号）执行。
（二）青苗征收补偿标准
本项目青苗征收补偿标准详见附表。
（三）坟墓补偿标准
坟墓迁移补偿按大、中、小三种规格给予补偿，其中：3.6尺（含3.6尺）以上为大坟；2.6尺（含2.6尺）至3.6尺为中坟；2.6尺以下为小坟。
坟墓迁移补偿标准分别为：大坟12000元/穴、中坟8000元/穴、小坟4000元/穴、骨坛（金斗）600元/个。
（四）留用地安置办法
依据《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等规定，留用地按实际征收面积的12%安排。
三、房屋征收政策措施
（一）房屋征收补偿方式
1.货币补偿方式：由实施征收主体单位按法定程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对被征收人进行货币补偿。
2.地产安置补偿方式：对持有产权证件住宅户和未取得法定持有产权证件但确为唯一住宅的拆迁户，以被拆迁房屋实际建筑占地面积为准，在本项目安置区规划范围内，按1∶1的比例规划，进行地产安置。
3.安置地点：采用“就近安置”原则，由规划主管部门统一划分确定组团地号进行安置。
（二）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1.混凝土钢筋框架结构的楼房：1960.00元/平方米。
2.混合结构的楼房：1500.00元/平方米。
3.砖、瓦、桁结构的瓦房：900.00元/平方米。
4.砖体结构的铁皮房：装饰完善的，按500.00元/平方米计；装饰不完善的，按400.00元/平方米计。
5.简易结构的砖瓦房（含猪舍类，2.2米以下）：450.00元/平方米。
[bookmark: _GoBack]6.简易棚寮（油毡、竹棚类）：100.00元/平方米。
7.围墙：120.00元/平方米。
8.水泥结构（晒谷坪、庭院）：100.00元/平方米。
9.化粪池（按平面面积计）：800.00元/平方米。
10.水井： 直径1.2米以上的，按3000.00元/个计；直径1.2米以下的，按2000.00元/个计。
11.沼气池：大的，按6000.00元/个；小的，按4000.00元/个计。
12.搬迁费：按地面附着物补偿总金额的5%计算。如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拆迁协议，并在签订协议后10天内完成房屋搬迁，可在获得搬迁费补助的基础上，再获得按地面附着物补偿总金额10%的资金奖励补助。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搬）迁的，不给予奖励。
13.临时安置补偿费：住房租金标准按8.00元/月/平方米给予补偿，按实际拆迁总面积计算。临时安置补偿的终止时间为安置地放线完成后再给予延续6个月时间终止。（注：非唯一住宅和未持有产权证件住宅户的拆迁户不予补偿。）
四、“两违”建筑的处理办法
凡在本项目范围内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含高度低于2.2米以下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猪舍、厕所及其它构筑物），一律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附件：征地青苗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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